广元市红十字会文件

广红发〔2010〕28号


广元市红十字会

关于积极组织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的
通        知

各县区红十字会：

北京时间2010年04月14日7时49分40秒，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强烈地震。目前，已致近600人死亡，8000余人受伤，10万人需要安置。“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认真组织开展好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活动，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后。

一、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5.12”大地震后，青海省红十字会给予了我市大力援助。各县区红十字会要以一种感恩的心把这次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活动组织好。作好值班安排，随时关注灾情，了解灾区动态，为支援灾区作好准备。

二、迅速行动。各县区要通过当地媒体向社会各界发出捐款呼吁，向社会公布接收捐款账户，组织志愿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募捐。

三、及时归集捐款。根据灾区实际需要，此次活动只接收现金捐款，所收捐款当天汇入市红十字会账户。

四、搞好宣传。要及时宣传报道此次捐款活动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和事件。

特此通知。
二Ｏ一Ｏ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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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红十字会会长，专职副会长，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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